
案例名稱：污水處理廠流標後浮編價格 
 
工程類型 
■土木 (□橋梁 ■水利 □道路運輸 □大地 □其他            ) 

□建築      

工程生命週期階段 
■規劃設計 □施工 □維護管理 

項目 說明 

案例

概況 

    臺灣省政府住都局於 78 年間辦理八里污水處理廠新建工程，就消化

槽工程部分因兩次招標無廠商投標而流標，重新檢討後除放寬資格條件並

變更部分工料及工法，而將施工費由 23.4 億元提高至 47億元。 

發生

問題

原因 

流標後藉機調整預算浮編價格： 
一、 直接費用預算調整： 

(一) 就工料及工法未改變部分，部分工項預算較原招標時增加約 2 至

4倍。 

(二) 就工料及工法改變部分，增加不必要項目及採用特殊工料，致增

加約 9.5 億元。 

二、 間接費用預算調整：設計預算中各直接工作項目已包含利潤及管理

費，於發包預算中再重複編列 12.9%之「管理及利潤」，致增加 6.07

億元。 

處理

情形 

    相關人員因經辦公用工程浮報價額、對主管事務圖利，判刑 5 年 10

個月至 6年 4個月之不等刑度及褫奪公權 5年，並應連帶追繳 8,980 萬元

不法所得。 
＊相關照片或圖說 

 

圖.蛋型消化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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